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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长政办〔2021〕132号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房管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房管理的通知》已经区政府 2021

年第 27次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月 29日

抄送：区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，区委、区政府调

研员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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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房管理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安置房（配建房）管理，推动房屋征

收安置工作信息化，按照“底数清、管得好、控得住、用得活”的

原则，参照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安置房管

理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17〕254号）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对《福

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房管理的通

知》（长政办〔2018〕145号）文件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
一、安置房建设（配建）

区安置房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在年度土地征收计划、年度房屋征

收计划、上年度产权调换比例、安置房（配建房）存量、财政支出

意见等数据的基础上，制定年度安置房建设计划。

（一）统建的安置房

统建的安置房项目，由区住建局会同区资源规划局、财政局、

土地发展中心等部门，根据供求情况提出安置房规划统建意见，报

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审定后，交由国有房企负责统建。

（二）配建、回购的安置房

配建、回购的安置房，由区住建局会同区资源规划局、土地发

展中心、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征收业主单位、征收实施单位根据需

求提出配建意见，报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审定，由区资源规划局

负责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予以配建，由土地竞得开发商配建，配

建的房源由区土地发展中心统一回购。开发商无偿提供的，经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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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同意用于安置的房源，由区土地发展中心具体负责跟踪落实并办

理后续的不动产证登记手续。

二、安置房分配原则

安置房分配使用原则上实行优先就地、就近安置及集中安置，

并按统建房、安置型商品房、配建商品房的先后顺序分配使用。

就地安置是指在征收项目范围内进行安置。

就近安置是指征收项目与安置房小区在同一区域、同一土地地

段等级内，或者征收项目与安置房小区虽在不同区域、不同土地地

段等级但征收项目与安置房小区的最短直线距离小于等于1公里。

三、安置房接收分配管理

（一）安置房接收、使用信息

统建的安置房建设和销售信息（如建设单位、坐落、开竣工时

间、占地、建设面积、套数、户型、购买单位、购房合同、统购价、

对接价、对接征迁项目名称、征迁实施单位、安置对象、征迁补偿

安置协议等），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向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信息备

案；配建、回购和开发商无偿提供的区级安置房建设和销售信息由

开发商负责向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信息备案。原则上项目在取得工

程规划许可证后应向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安置房信息备案。负责信

息备案的单位应在“长乐区房屋征收项目管理系统”平台内上传安

置房信息。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均接入管理系统平台，

共享房源管理分配使用信息。各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，按规定及时

做好信息备案，未按规定备案的安置房，不得用于征迁对接安置，



- 4 -

区财政局不予以拨付安置房开发建设或结算回购费用。

区住建局负责协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，将房源调配使用信息及

时录入管理系统平台。

（二）安置房分配使用管理

区住建局牵头召集区财政局、土地发展中心、所在乡镇（街道）

以及相关的安置房开发建设企业等有关单位，以项目需求为导向，

对安置房调配使用进行联审，同时对安置房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

1.调配。房屋征收项目启动时，区住建局指导征收项目业主单

位、征收实施单位对项目征收摸底情况进行分析，研究提出安置房

需求初步意见，牵头召集区财政局、土地发展中心、所在乡镇（街

道）以及相关的安置房开发建设企业等进行联审，联审意见报区安

置房管理领导小组审定。

2.分割。多个房屋征收项目安置在同一安置地块内，以及单个

项目安置在安置地块内的数量少于安置地块总房源量时，应进行房

源分割。区住建局牵头征收项目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拟定房源分割方

案，并报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审定。

3.使用。征收业主单位向区住建局书面申请房源，在发布房屋

征收补偿方案时予以明确。联审意见有效期一般为3个月，超过3

个月未签订购房合同（安置协议）或未发布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或

进场实施征迁）的，联审意见作废，安置房房源将由区住建局收回

房源库，用于其他征迁项目对接使用。个别项目因特殊情况无法如

期实施征迁的，可向区政府申请延期，但最多不得超过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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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定价。安置房对接价参照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福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和被征收房屋及安置房评估管理暂行

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18〕78号）规定精神办理，区安置房的对接

价格由区住建局委托评估鉴定，采取抽选五家评估机构同步评估，

去掉最高最低价后取平均值的方式确定。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组

织区土地发展中心、房屋征收部门、安置房建设单位和评估专家等

对评估鉴定结果进行会审，形成会审意见，报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

组审定。区统建、配建的安置房，同一安置房源均价每年评估一次，

评估时点为1月 1日，以审定的评估价格作为安置对接价格。

5.结算。安置房项目实行成本核算及收支两条线管理。回购资

金由区财政统一安排，安置房回购统一由区土地发展中心逐宗进行

成本核算，安置房价款由区土地发展中心统一收回，及时上缴区财

政。

房屋征收协商期结束后15天之内，征收业主单位应会同征收

实施单位与区土地发展中心初步结算安置房使用情况，包括实际签

约量和扫尾预计需求量，未使用的安置房源将由区住建局收回房源

库。房屋征收协商期结束后180天之内，征收业主单位应会同实施

单位与区土地发展中心结算安置房使用情况。

四、安置房余房处置

区土地发展中心、住建局根据指定的征迁项目安置工作完成情

况，定期对每宗安置余房进行清查盘点汇总，报区安置房管理领导

小组审定后，按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合理处置剩余房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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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监督检查

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对我区安置房使用全过程数字化、

科学化、规范化流程进行监管，定期向区委、区政府报告安置房源

管理工作情况。区政府对安置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不配合、不办理

以及不报、瞒报、漏报的各相关单位进行监督、通报；对通报2次

仍未整改到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由区安置房管理领导小组办公

室报请区效能办进行效能问责。区审计、财政负责加强对安置房使

用和资金回收情况的跟踪审计和监督。

六、附则

本通知由区住建局负责解释，从公布之日起实施。之前我区有

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按照本细则执行。《福州市长乐区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房管理的通知》（长政办

〔2018〕14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